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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来源及计划要求 

1.1 本任务是制定中国核学会团体标准，由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

术研究院负责标准起草编制。 

1.2 计划要求对《高温气冷堆特殊非核级设备制造通用质量保证要

求》进行编制，课题计划要求 2025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标准征求意见

稿。 

二、编制情况（包括编制原则、工作分工、征求意见单位、各阶段

工作过程等） 

2.1 本标准编制原则是：  

对于特殊非核级设备，既要确保不强制供方执行核质保体系，避

免高造价或找不到合适厂家，又要确保设备的质量有保证。因此思路

就是，针对核质保体系较 ISO9001 体系更严格方面，在供方执行

ISO9001 体系基础上，提出特殊非核级设备的强化质量保证措施。 

强化措施聚焦产品质量，把有限的人、财、物用在刀刃上，不过

分关心供方质量体系完整性。同时，在提出强化措施时，不是简单的

把核质保体系相应要素或条款机械地搬过来，而是把实践中真正起作

用的那些具体方法或要求提出来，避免执行中的形式主义。将通用的、

共性的、有效的要求提出来，必要时根据实际情况增补具体要求。也

即通过这种方式，来保证制造质量。注重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2.2 在接到编制标准的任务后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成

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。工作组成员包括高级工程师2名，负责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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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研、标准编制及校核工作。 

2.3 本标准为新制定的标准，无直接的采标标准；在编制过程中，参

考了国内外核工程有关法规、标准和技术指导文件以及核工程实践。 

2.4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遵循标准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

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规定。 

2.5 针对非核级设备质量保证要求，尤其是对特殊非核级设备制造过

程的质量保证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质保办近年来开展

了一系列实践和研究工作，针对本次标准制定开展了相关的调研，在

此基础上于 2022 年 11 月完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，12 月完成本标

准的送审稿并形成报批稿。 

三、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（包括技术参数与指标的确定依据、修订

标准的各修订点及其理由等） 

该标准总共 9 章： 

“1 范围” 

因设备的质量主要在制造阶段形成，且设备供方多而分散、水平

参差不齐，所以对设备制造过程提出明确的质保要求，非常有必要。

而核电厂的安装单位，一般就一两家，质保要求可直接写入合同条款，

无需编制安装阶段的专用质保规格书。故该标准的适用范围定为“特

殊非核级设备的制造”。 

 “2 规范性引用文件” 

对于特殊非核级设备制造的质量保证要求，除了标准中提出的强

化措施外，其余就是执行 ISO9001 要求即可，故引用了 ISO90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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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3 术语和定义” 

(1)借鉴国内其他核电厂非核级设备分级原则，给出特殊非核级

设备 NC+级的分级原则。  

(2)因核质保体系的“不符合项”与 ISO9001 体系的“不合格输

出”概念不一致，故给出核质保体系中“不符合项”的定义，同时强

调核质保体系中“质量不能确定“也是不符合项。  

(3)考虑到非核级设备制造单位可能不清楚核领域常用术语“质

量控制点（W、H、R 点）“，故给出其含义。 

(4)因规格书中多次出现供方、采购方、设计方，故给出这三个

词具体所指。尤其是“设计方“一词，考虑到某些设备（如泵阀、仪

控设备等）的设计单位可能同时是制造单位，但希望在处理不符合项

时能征求编制采购技术规格书的单位，故明确指出“设计方“指编制

设备采购技术规格书的单位。 

“4 总则” 

因非核级设备制造过程不用接受核安全部门的监管，所以不强制

供方建立核质保体系，但不代表没有要求。所以提出最低要求：“供

方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、证书在有效期内且认证范围覆盖 NC+

级设备的生产制造”，避免无序不受控的制造。 

第 5 章至第 8 章是特殊非核级设备即 NC+级设备的强化质保措

施。这些章所提强化措施，一是核质保体系较 ISO9001 体系更严格方

面；二是结合实践经验，把核质保体系实施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一些

措施提出来，同时针对执行过程容易跑偏的地方，提出明确的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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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因质量计划列出所有工序、检查、试验，是深入制造过程的

有效手段，故提出“5 质量计划及见证要求”； 

——检查和试验是验证产品质量是否过关的手段，故提出“6 检

查和试验要求”； 

——不符合项是必须管控的偏差，要根据原因关注相关过程，故

提出“7 不符合项控制要求”； 

——完工报告是记录和追溯产品质量的有效文件，所以必须真

实、完整，通过采购方审查，故提出“8 验收和完工报告要求”。 

“5 质量计划及见证要求” 

该章主要依据 HAD003/08《核电厂物项制造中的质量保证》给出

质量计划应包含的内容，但删除了“核安全管理机构”选点有关内容；

并按照核领域通行做法，提出供方要编制质量计划提交采购方审查选

点。 

5.1 中结合质量计划编制中常见的问题，给出质量计划编制和设

点时应考虑的方面。同时，为规避某些单位什么文件都是项目经理编

制、且质量计划中工序就简单的几步，不能反映真正的生产过程，故

明确要求“质量计划必须由工艺人员编制、审核，技术负责人审批；

质量计划要与工艺方案等保持一致。工艺文件中的工序应反映到质量

计划中，应确保影响设备功能、性能的制造、检查和试验过程，以及

特殊工艺过程等都列入质量计划。” 

5.2 给出质量计划的执行和关闭的一些要求，是核领域通行做

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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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6 检查和试验要求” 

设计方针对设备特殊性提出附加的试验验证要求等，明确检查和

试验项目和验收准则，这对电气设备尤其重要，在选用商品级物项应

用到核安全领域时，就是通过筛选关键特性进行试验验证。所以“6.1 

检查和试验项目”要求供方按采购技术规格书等设计文件的要求开展

相应的检查和试验项目。 

“6.2 检查和试验的组织”要求，主要摘自 HAD003/02《核电厂

质量保证组织》附录Ⅴ“检查和试验人员资格”和 HAD003/08《核电

厂物项制造中的质量保证》2.3.2“人员培训“，但明确要求“检查

和试验负责人必须是技术人员，检查、试验人员均需持有检验员证书。

检查和试验人员配置应满足试验工作要求。”避免某些单位曾出现的

什么文件都是项目经理或随意找个人签字的情况。 

“6.3 检查和试验的依据文件”要求，主要摘自 HAF003《核电厂

质量保证安全规定》中“9 检查和试验控制”要求，但鉴于该规格书

适用设备的制造，所以删除了 HAF003 中关于检查大纲的编制要求，

而是提出检查工作有书面依据即可。关于试验大纲和试验程序的内容

要求，主要是根据核领域通行做法和实践经验给出。 

“6.4 监视和测量设备要求”，改编自 HAD003/08《核电厂物项

制造中的质量保证》第８章“测量和试验设备的标定”。法规标准一

般要求定期或使用前对测试设备进行检定（或校准）。但对于 NC+级

设备的制造，只要求供方使用经过检定（或校准）并在有效期内的测

试器具，是否定期检定（或校准），是否有设备台帐，不关注。但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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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要求“监视和测量设备的校准和（或）检定（验证）证书，需放入

检查和试验记录，一并放入完工报告。” 

“6.5 检查和试验记录”中所提要求，主要从确保检查和试验记

录的可追溯、真实、准确、可信的角度提出。所以明确要求检查和试

验记录中要注明受检查和试验物项（被检查的是哪个物项）、要记录

所用测试设备信息（用什么仪器检的），要有人员签字（谁检的）；记

录必须有原始数据，对于设计文件中的各项技术指标要求，必须有实

测值（可行时）用以证明满足了要求。 

“7 不符合项控制要求” 

该节主要依据 HAD003/08《核电厂物项制造中的质量保证》及核

领域通行做法，把不符合项控制中一些具体要求明确出来，确保可操

作。强调了“供方要编制不符合项控制程序提交采购方审查”，这样

保证了采购方对供方不符合项的管控，采购方关于不符合项控制的要

求也可传递到供方；强调“违反采购要求且没有现成的标准的或规范

的处理措施的不符合项，其处理方案应获得采购方的批准，必要时开

启不符合项处理专项质量计划“；强调了”返工/返修记录、重新检

查和试验记录、不符合项报告，都是永久性记录，应放入完工报告。 

“8 验收和完工报告要求” 

根据核领域通行做法提出相关要求，明确了验收大纲的要求，同

时给出了完工资料应包括的内容。 

“9 附录” 

该章给出了规格书中要求供方编制的一些文件的示例和具体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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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主要是考虑到非核级设备制造单位可能没有核电设备制造经验，

不清楚核电行业一些文件的编制要求，故给出资料性附录，便于使用

单位理解和实施。 

其中附录 5“完工报告最少应包括的记录类型（机械设备）” ，

摘自 HAD003/04《核电厂质量保证记录制度》附录 I“记录类型及保

存分类”，主要提取了其中制造阶段应形成的永久性记录。附录 6“完

工报告最少应包括的记录类型（电气设备）”，主要是结合电气设备制

造的特点给出的。 

四、试验验证的情况和结果 

采用本标准方法对高温气冷堆控制棒和磁轴承测控系统制造过

程进行质量控制和管理。结果表明，在已有 ISO9001 体系基础上，附

加一些强化的质保措施，可以有效的保证产品质量。 

五、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的情况 

无 

六、标准涉及的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

无 

七、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制定前调研了国内外有关质保分级的一些法规、技术指导

文件，如：HAF 003《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》、HAF-J0045《质量

保证分级手册》、HAF-J0066《压水堆核电厂物项分级的技术见解》、

HAD 102/03《用于沸水堆、压水堆和压力管式反应堆的安全功能和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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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分级》(1986)、GB/T 17569-2021《压水堆核电厂物项分级》，也调

研了国内多个核电厂非核级设备质保分级和质量保证要求分级情况。 

从调研情况看，对于质保分级和质量保证要求分级，目前没有法

规、标准统一规定，更没有适用于高温气冷堆的法规、标准；也没有

通行做法，各电厂自行探索；质保要求分级方法也不统一；或者在规

定质保等级后，一般很少规定各质保级相应要采取的质量保证要求的

差别；或者过多关注供方的质量体系表面运转情况，未深入到设备的

制造过程中。 

因此，参照上述法规、标准和技术指导文件，并参考国内其它核

电厂质保分级情况，本标准提出了适用于高温气冷堆特殊非核级设备

制造通用的质量保证要求。 

八、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适用于高温气冷堆特殊非核级设备制造的质量保证。 

九、修改或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

无 

十、标准印刷数量建议 

无 

十一、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 

（说明标准名称、主编单位变更等重大事项及原因） 

无 

十二、参考资料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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